
 

 
臺北市國中階段自閉症組鑑定流程  

預送自閉症組之個案 

學校提報心智障礙鑑定 

N

Y 

Y 

N

進行第一階段檢核表〈自閉症或亞斯伯格〉 

Y

第一切截點

減總分 <10
轉組或撤銷 

收集檢核表、個別智力、適

應狀況及其他相關資料 

承辦學校收件 

學校初判及鑑定種子簽名 

承辦學校收件及資料審核 

Y

轉組 
N 

資料送東區資源中心派案評估 

通過第二階段電訪

及第三階段觀察

學校初判及鑑定種子簽名

虛線以上鑑定

工作應由各校

內自行完成。

承辦學校召開複審會議 

對於上述資格

或診斷無疑義 

國小已通過鑑定/具

身心障礙手冊或醫療

診斷〈自閉或亞斯伯

格〉

其他類組轉介

N

收集個別智力、適應狀況及其他相關資料

承辦學校召開鑑定安置會議


